
九龍城各分區委員會於 2012-2014 年第三次會議時所討論的主要事項  
龍塘分區委員會  
 
議題  意見  政府部門的回應  
是次並未有討論事項    
 
紅磡分區委員會  
 
議題  意見  政府部門的回應  
通 往 紅 磡 港 鐵 站 之 行

人 天 橋 傳 銷 活 動 及 小

販擺賣情況嚴重  

委員指出由半島豪庭接駁至紅磡鐵路站之行人天橋

有不少電訊商放置易拉架及進行傳銷活動。最近每天

中午及傍晚時分，該處更出現小販擺賣情況，使本來

人流高的行人天橋更見擠迫，造成秩序混亂，讓扒手

有機可乘，希望有關部門跟進及處理。  
 

食環署代表回應指該署一直注意在上址進行的傳銷

及無牌小販擺賣活動，因此已派員加強巡邏及執

法。若發現違例個案，會按照香港法例第 123 章《公

眾衛生及市政條例》及其附屬法例作出檢控。該署

於本年 8 月至 10 月期間，已向上址違例展示易拉架

的人士作出 9 宗檢控。至於小販擺賣活動，由於流

動性高，當局較難檢控，但該署會繼續密切關注及

跟進。  
 

德 民 街 港 鐵 工 程 危 及

行人過路  
委員指出在紅磡德民街的行人過路燈位置，港鐵工程

地盤圍欄遮擋行人及駕駛人士的視線，對等候橫過馬

路的行人構成一定的危險。委員建議有關政府部門於

上述路段增加適當的道路安全措施，例如降低圍欄高

度，或圍板的上半部分使用透明硬膠板，以增加行人

及駕駛人士的視野。  
 

香港鐵路公司書面回覆如下：  
港鐵公司就此巡查上述工地，為進一步確保路面安

全，已於有關路段放置臨時指示牌，提醒駕駛人士

道路前方的改道安排及注意路面情況，同時在行人

過路處旁加設更多注水護欄，避免行人在等候過路

時站出馬路。  
現時大部分工地已採用透明圍板，惟部分工地正進

行安裝圓管形鋼樁工序，使用密封及鐵造的工程圍

板可更有效阻隔工程聲響，及防止泥水濺出工地範

圍外。此外，港鐵公司已指示承建商留意大型機械

或隔音布擺放的位置，確保行人過路燈不會被遮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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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瓜灣分區委員會  
 
議題  意見  政府部門的回應  
建 議 將 現 有 位 於 馬 頭

角 道 近 炮 仗 街 的 郵

箱，遷移至馬頭角道與

北帝街交界  

委員建議將現有位於馬頭角道 37 號近炮仗街編號 8
的郵箱，遷移至馬頭角道與北帝街交界，以應付近年

在該地段一帶新入伙大型屋苑居民的需要。  
 
委員備悉郵政署的書面回覆，並決定擱置有關建議。 

郵政署的書面回覆如下：  
該署郵箱組派員到現場實地了解情況，目前最接近

翔龍灣及傲雲峰的郵箱，分別是位於土瓜灣道  /  明
倫街 2 號編號 121 號郵箱及位於馬頭角道 37 號近炮

仗街編號 8 號郵箱，翔龍灣及傲雲峰的居民分別只

需步行約兩及五分鐘便可到達上述郵箱，這個距離

對一般屋苑居民投寄郵件而言應算方便。  
此外，該署曾就分區委員會建議將現有位於馬頭角

道 37 號近炮仗街編號 8 的郵箱遷移至馬頭角道與北

帝街交界近欣榮花園商場入口處作研究，惟考慮到

現時鄰近該郵箱的投寄郵件人仕  (包括欣榮花園約

九百戶居民）須步行較遠距離方可投寄郵件，這實

難以平衡搬遷對不同人仕帶來的影響。因此，該署

認為維持該郵箱於目前位置較為適合。  
 

 



何文田分區委員會  
 
議題  意見  政府部門的回應  
窩 打 老 道 山 女 青 年 會

外 一 帶 車 輛 非 法 調 頭

的情況嚴重  

委員表示窩打老道山女青年會外，車輛非法調頭的情

況嚴重，希望警方正視問題，避免意外發生。  
警方代表回應指該路段為雙白線行車，車輛不能在

該處調頭，因此已在該區加強巡邏。  
 

常 樂 邨 盲 人 輔 助 線 在

雨後變得濕滑  
委員表示常樂邨的盲人輔助線在雨後變得濕滑，容易

令長者跌倒。  
房屋署代表回應指該位置的盲人輔助線已採用防滑

物料製造，因應委員的意見會向部門的工程師反

映，並研究改善的方案。  
 

何 文 田 巴 富 街 九 龍 小

學 外 及 何 文 田 街 與 何

文 田 山 道 交 界 的 蚊 患

嚴重  

委員轉達居民反映於何文田巴富街九龍小學外及何

文田街與何文田山道交界的蚊患嚴重。委員懷疑食環

署擺放的誘蚊產卵器的位置未能準確反映實際的蚊

患情況。  

食環署代表回應指會在委員提及蚊患嚴重的位置進

行滅蚊行動。另外，誘蚊產卵器主要用以監察登革

熱病媒白紋伊蚊在該區的滋生情況，至於其他蚊種

如按蚊、庫蚊等暫時並不能反映於該指數內。  
 

景 文 樓 小 巴 站 旁 的 斜

坡 通 道 傍 晚 時 段 光 線

不足  

委員表示早前有街坊在景文樓附近通道被人襲擊及

劫去現金。由於該通道現時開放至下午 7 時，但街燈

於下午 6 時 30 分才開啟，因此在日落後至下午 6 時

30 分期間該路段一片漆黑，對行人構成危險，建議

房屋署應提早在該路段亮燈或於下午 6 時關閉該通

道。  
 

房屋署代表回應指會研究委員的意見並於該處加強

保安工作，警方代表亦回應會在該地點加強巡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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